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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笔者所在公司的招标案例，探讨了综合评估法评标中基准价确定方式的局限性。案例中，由于最低价作为基

准价导致评标失灵，使得质优价廉的投标者落选，招标方额外支付了不必要的成本。文章分析了评标失灵的原因，包

括招标策划不足、市场环境特殊性、投标人串通投标以及评标办法设计缺陷，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

评标效率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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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benchmark price determination method i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n the case, because the lowest price as the benchmark price led to the bid 

evaluation failed, which made the high-quality and cheap bidder failed, and the tenderee paid extra 

unnecessary cos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of bid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lack of bidding plann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market environment, the bidding collusion and the design 

defects of bid evaluation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bi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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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招标投标领域，综合评估法是决定中标人的关键决策工具。该方法通过综合考虑技术因素、商务因素、价格因素 [1]，旨在选取最

优中标人。然而，本文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在实际应用中，综合评估法可能因基准价确定不当而失效，导致非最优结果。本文将深入分析

评标失灵的原因，并提出改善措施，以期为招标投标实践提供指导。

一、项目案例

某公司进行安防监控网专线项目的招标，预算约758万元，计

划采购为期3年的网络专线服务。鉴于专线网络稳定性对业务开展

的重要性，项目采购综合评估法，应考虑专线网络的稳定性、服

务质量等因素，按价格评分权重30%、技术评分权重70%进行设

置。价格评审标准价格评分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最低价为评

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得分100分。其他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

得分用线性法计算，评标价格高于评标基准价的，每高1%，其得

分在满分的基础上扣1分，扣完为止。

招标公告发布后，有4家投标单位参与投标报价，且都通过了

初步评审。进入详细评审后，因投标人 D公司的价格明显偏低，

评委发澄清让其解释说明是否低于其个别成本。D公司提供证明材

料并说明其已有资源能覆盖该项目所涉及的业务网点，建设成本

较低；同时愿以成本价竞标与招标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争取更

大的市场份额，评委通过表决一致接受其解释说明，认为其投标

报价未低于其个别成本。评委根据评标办法继续进行评标，结果

见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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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综合排序一览表

序号 投标人 评标价格 价格得分 技术得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序

1 A公司 158.98万元 0 68.83 68.83 1

2 B公司 291.6万元 0 66.73 66.73 2

3 C公司 104.25万元 4.88 61.53 66.41 3

4 D公司 58.34万元 30 17.5 47.5 4

从评标结果来看，以其投标价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他3家投标

人的价格得分变得没有区分度，最终以有效投标人最低价作为基

准价的综合评估法失灵，评标结果只以技术得分排序，未能充分

体现投标人的综合竞争力。

二、评标方法失灵原因分析

（一）招标策划不足

在项目策划阶段，招标人未能进行全面的市场调研，导致对

潜在投标人的具体情况和市场行情的了解不足。项目预算定价

758万元，与最终中标价159万元（占预算的21%）及最高投标价

291.6万元（占预算的38%）存在显著偏差，表明该预算与实际市

场脱节。这种偏差影响了评标方法中权重的设定，造成评分权重

的初始配置存在根本性缺陷，使得评标基准价从一开始就可能存

在失灵的风险。

（二）市场环境因素

该项目采购的网络专线项，具有地域性特点。外地企业若在

当地缺乏资源，通常很少参与此类投标。即便参与，由于需要基

础设施投入，其成本及投标报价往往会高于本地企业，不具备竞

争力。该项目潜在投标人在当地市场竞争激烈，部分投标人可能

采取非理性的低价策略，以求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从投标

情况来看，参与该项目的4家投标人均为当地企业，相互之间的技

术能力大家都十分了解，可以从技术评分标准中大概预估彼此的

得分，因此，投标报价在竞争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4家投标人报

了4个等级的价格，导致整个综合评估法失灵。

（三）投标人串通投标

根据投标的情况分析，D公司的投标可能存在不以中标为目的

的低价竞标。D公司在报价低于市场价、澄清解释说明想要中标该

项目的同时，并未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评分标准中要求的相关

得分证明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的，与其报价策

略明显不符。

在评标结束后，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细进行了仔细复核，

发现两个疑点：

（1）B公司与 D公司之间的报价，呈一定的规律，D公司的

报价总价是 B公司的0.2倍，在分项报价中，多项目报价是 B公司

的0.2、0.15、0.12、0.4倍，这种精确的比例，高度巧合的规律性

报价，存在较大的串标风险。

（2）A公司与 D公司的报价，在分项报价中，也有多个项目

报价是0.25、0.3倍的关系，但没有呈现整体的规律性，可能存在

巧合。

经分析推断，我们有理由怀疑 B公司与 D公司之间可能存在

串通投标的行为。D公司的投标报价不以中标为目的，而是作为一

种让价格不参与竞争的策略。D公司了 B公司配合，通过不合理低

价，让其他投标人的价格评分都变为0分。尽管 B公司技术评分

较高，想以高价中标，但最终结果未如其所愿。A公司凭借微弱的

技术优势，成为中标人。

如能认定 D公司低于其个别成本投标，对剩余3家技术得分相

近的投标人重新进行评审，则 C公司以其优秀的技术质量和合理

的价格，有潜力以最高的综合得分成为项目的中标人，为招标人

带来更高的性价比和更优的服务质量。

（四）评标办法设计缺陷

在招标投标领域的评标办法设置时，价格分一般会采用低价

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

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评标过程中，可能去掉报价中的

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该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价格评分基准以有效投标

最低价作为基准价的偏差率法，是十分常见的评标办法。当价格

得分小于等于0分时，按0分计算。此办法计算投标报价得分，在

报价偏差大于100%时，会出现投标人得0分的不合理情况。针对

该项目，当 D公司投标报价特别低时，A、B公司的投标报价偏差

约80%，但价格得分都一样为0分；A、C公司的投标报价偏差约

52%，但价格得分也只差了4.88分；除 D公司外的其他3个投标人

价格偏差很大，但得分过于接近，价格评分标准未能充分考虑市

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标准过于理想，使得价格评分完成失去了

意义，投标人之间单纯的进行技术比较，综合评估法失灵。

三、价格评分计算方法的利弊

如上述案例，采用不同的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将导致不同

的中标结果 [2]，各计算方法各有利弊，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墨守成

规，一概而论。

（一）最低价作为价格评分基准价

价格评分作为综合评估法中的核心环节，最常见的是以有效

投标人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同样以最低价作为基准价，价格评

分的计算方法也有差异。常见的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1）比值法

比值法以基准价与投标人报价的比值作为该投标人价格得分

的评分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价格得分 =（基准价 /投标报价）×价格总分

该评分方法计算简便，在招标投标领域被广泛应用。优点是

在应用中避免了价格得分为0的情况，但是在价格差异较大时，对

价格得分敏感度不足。

（2）偏差率法

偏差率法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评

标基准价得分 M分。其他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得分用线性法计

算，评标价格高于评标基准价的，每高1%，其得分在满分的基础

上扣“ɑ”分，扣到0分为止。价格得分统一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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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得分 = [1-ɑ×(投标报价 -基准价 )/基准价 ]×M

该方法计算较复杂，但比较符合正常的思维，适用于市场竞

争充分，投标人技术水平相差不大，招标人对价格比较敏感的项

目。缺点在于，当报价远高于基准价时，会导致价格得分过低，

甚至会出现得分为0的不合理情况 [3]。此外该计算方法的“ɑ”值

设定会对评标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3）分等级偏差率法

该 方 法 在 偏 差 率 法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优 化， 在 高 于 基 准 价

[0,k1%）内，每高1%扣“ɑ1”分；在高于基准价 [0,k2%）内，

每高1%扣“ɑ2”分……，通常 ɑ2>ɑ1，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合理

低价进行鼓励，对于高价进行惩罚性扣分 [4]，可避免技术优秀的

企业通过技术优势胁持招标人，高价中标。

（二）平均价作为价格评分基准价

价格评分的计算还可以以算术平均价作为基准价，该方法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以最低价作为基准价的缺陷，缺点是会导致采购成

本大幅增加，难以达到质优价廉的目标。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平均价法

该方法取所有有效投标人报价平均值作为基准价，基准价得

M分，投标价每高于基准价1%扣“ɑ1”分，每低于基准价1%加

（或扣）“ɑ2”分，最高为价格分满分，最低为0分。

当采用低于基准价加分时，此方法鼓励投标人之间进行价格

竞争，又可以抑制投标人恶意低价；当采用低于基准价扣分时，

容易导致质优价廉的投标人被误伤，变相引导投标人协同报更高

的价格。同时，容易导致出现围标串标，特别是对于潜在投标人

数量较少的项目，投标人容易暗中结成价格同盟以操作中标结果

或有意共同抬高投标价格 [5]。

（2）部分平均价法

该方法取去掉部分合格投标人报价后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价，

通常会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在投标人多时，可能会去掉更多。

该方法对全部平均法进行了优化，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全部平均价

法的缺点，同时评标结果可能无法反映总体投标情况，某些情况

下会误伤合理的最低价。

（三）以某个投标价格作为价格评分基准价

（1）以中间价或次低价作为基准价

该方法是以某个投标报价如中间价或次低价作为基准价，选

择中间价或次低价作为基准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全额平均

价法及以最低价作为基准价的缺陷，但也有其局限性，无法反映

投标价格全局的情况。

（2）以某一固定价格作为基准价 

以固定价格作为基准价，可以帮招标人选取出价格更合理的

中标人，一般是根据以往的项目经验及该项目的特点编制的。该

价格在开标前应该严格保密，一旦价格泄露，招标的公平、公正

性将大受影响。

四、对策建议

综合评估法是一种灵活的评标工具，它通过为投标报价、技

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等关键因素分配不同的权重，旨在挑选

出真正质优价廉的投标方案。然而，这种方法的有效实施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市场供需状况、供应商的

竞争格局等因素进行定制化的权重分配、标准制定和计算方法设

计，以构建一个更为精准和全面的评分体系。

针对本项目，招标人在策划和市场调研阶段应具备前瞻性，

合理预测参与投标的单位类型和数量。考虑到外地投标人可能因

资源限制而较少参与此类项目，且本地企业更可能成为主要的投

标者，招标方应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评标办法，避免机械地应用公

司统一模板，导致评标办法失灵。

为有效解决评标失灵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加强招标策划

招标策划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项目

策划阶段明确的招标需求、充分的市场调研、合理的评标办法等

是项目招标成功的关键。招标人应做好充分的调研，了解潜在投

标人的技术水平，和当地的市场行情，避免出现预算与市场价严

重脱节的情况，从源头上预防评标办法失灵的风险。

（二）完善否决条款

该项目评标办法， 价格评分仅占30%、 技术评分则占了

70%，从评分权重设置可看出，招标人对该项目的技术水平要求

较高，对价格没那么敏感，然而 D公司的不合理低价及不合理技

术，暴露了项目评标办法的漏洞，导致的评标办法失灵。该项目

投标人 D公司技术得分仅得17.5分（换算成100分制得25分）明

显低于行业标准，不符合合格投标人的资格。

为防止技术能力不足的投标者通过低价策略扰乱市场，建议

在招标文件中增设一项否决条款：“技术评分低于60分的投标人，

将不具备进入价格评标阶段的资格。”此举将有效避免低价策略

对评标过程的不利影响，确保评标结果的公正性，避免综合评估

法形同虚设。

（三）围标串标识别

随着电子招投标的普及，投标人之间围标串标的行为越来越

隐蔽，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识别和预防围标串标行为变得越来越重

要。除了通过投标人的基本信息重复分析、IP地址或 Mac地址分

析、投标文件的雷同分析、投标文件报价组成分析、投标人员交

叉任职分析外，目前还可以通过对投标人伴随投标分析、历史投

标异常分析，对投标人的围标串标行为进行识别。除了《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和视为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外，在招标文件中，可以明确规定其他

有串通投标嫌疑的行为视为串标，如投标人文件最后保存作者一

致、投标报价呈一定规律等。避免投标人暗中串通投标，导致评

标办法失灵。

（四）设置合理的价格评分标准

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合理的价格评分标准对于确保评标的公

正性和科学性至关重要。面对未知的投标人数量和报价范围，选

择合适的价格评分标准显得尤为困难。一些招标人为减少工作

量，可能采用通用模板，忽略了项目的特殊需求。

这种做法简化了招标文件的编制过程，却忽视了项目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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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能导致评标办法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失灵。如该项目部分投

标人报价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或者投标人之间存在围标串标行

为，固定的评分模板可能无法有效区分投标人的优劣，甚至可

能误导评标结果。招标人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应充分考虑项目

的特性和市场环境，灵活设置价格评分标准。可以根据项目的

规模、复杂度、市场行情等因素，设定不同的价格权重和评分

方法，如采用以次低价作为基准价、以平均价为基准价低于基

准价加分等机制，确保评标基准价不被个别投标者的不当行为所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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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案例分析表明，招标策划不足、市场环境特殊性、投标人串

通投标及评标办法设计缺陷是导致评标失灵的主要原因。本文提

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包括加强招标策划、完善否决条款、围标串

标识别和设置合理的价格评分标准，旨在提升评标效率和公正

性。这些措施有助于避免评标办法失灵，确保招标人能够以合理

的成本选取到综合竞争力强的中标人，为后续招标工作提供了实

践指导和参考价值。


